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
共和国政府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定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（以下简称

“双方”），认识到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发展两国经济、教育、

科技和文化领域的互利合作的重要性；

本着为这种合作创造良好条件的愿望，同时意识到在平等互

利原则的基础上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必要性；

达成协定如下：

第 一 条

就本协定而言：

“知识产权”一词是指 1967年7月14日在斯德哥尔摩签订的

《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》第二条的定义。

第 二 条

一、双方根据各自国家法律及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，相互提

供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。

二、在知识产权领域，一国的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另

一国境内，享有与该国法律在目前或将来提供给本国自然人、法

人和其他组织的、具有同等依据和范畴的权利、优待及其保护

方式。

第 三 条

根据各自国家法律，双方在以下领域开展合作：



协调与知识产权保护和权利行使有关的问题；

交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信息和制定相关发展战略的

信息；

交流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采取措施所取得的经验；

交流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培训教材、培训方法和专题材料；

开展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人才培养和培训，交流相关工作

经验；

交流国际合作的经验和各自参加的有关保护知识产权多边国

际条约的信息及其执行情况；

就有关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共同举办研讨会及其他会议，举办

展览会；

其他领域的合作。

第 四 条

双方有关主管机构签订的协议中关于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合

作问题的条款不得与本协定及各自国家的法律相抵触。

第 五 条

双方根据各自国家的现行法律和双方均参加的国际条约，采

取措施制止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违法行为。

第 六 条

如果在双边合作过程中创造或使用的知识产权应当保密，应

在相应的合同或协定中规定有关保密条款。

第 七 条

一、负责实施本协定的主管机构是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、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



权局；

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—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知识产

权署。

二、双方主管机构名称及职能发生变化，应通过外交途径及

时通知对方。

第 八 条

双方经过协商可对本协定进行修改和补充。所有的修改和补

充均应签订单独的议定书，作为本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

第 九 条

在本协定的解释和 /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意见和分歧将通过双

方协商和谈判解决。

第 十 条

本协定条款不涉及双方参加的其他国际条约的权利和义务。

第 十 一 条

一、双方应各自履行使本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国内程序并以书

面形式通知对方。本协定自最后通知发出之日起30天后生效。

二、本协定有效期为5年。如果任何一方在本协定有效期届满

前不少于6个月内，未向另一方提交有关终止本协定的书面通知，

则本协定将延长5年，并依此法顺延。

第 十 二 条

一、除双方另有约定的以外，本协定的终止不影响其条款继

续适用于本协定范围内已经开始的及未完成的项目。

二、本协定的终止不涉及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和义务，也不

涉及双方对本协定终止前建立的知识产权的保密义务。



第 十 三 条

本协定条款不妨碍双方参加与其他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双

边及多边合作。

在本协定的框架下，双方主管机构合作的工作语言为中文和

俄文。

本协定于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塔什干签订，一式两份，

每份均用中文、乌兹别克文和俄文写成，三种文本同等作准。如

对本协定条款解释发生分歧，以俄文文本为准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

代 表 代 表

申长雨 卡米洛夫

（签 字） （签 字）


